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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2022-012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概述 

桂冠电力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

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坚

决扛起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大化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政

治责任，在争做“三个排头兵”的具体实践中，围绕农业现代化、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电气化，聚焦教育、民生、产业、就业、

党建帮扶，与大化县政府通力合作，高质量促进了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以推动“三扶三真，五位一体”（简称“335”）特色帮扶体系

的有效落地，为建设壮美广西贡献“桂冠智慧”和“桂冠力量”。经

桂冠电力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 年实际拨付大化县乡村

振兴帮扶资金 1,700 万元，安排帮扶项目共 41 个。2022 年乡村振兴

帮扶资金计划 2,950 万元，安排帮扶项目共 21 个，涵盖教育、民生、

产业、就业、党建五个方面项目。 

二、公司 2022 年乡村振兴实施计划 

（一）总体目标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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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能源央企资

金技术优势，坚持精准施策，坚持扶持、扶志、扶智“三扶”并重，

坚持真心、真情、真金白银“三真”融合，统筹推进教育、产业、民

生、就业、党建“五位一体”帮扶，努力打造“三扶三真，五位一体”

的特色帮扶体系，突出重点，压实责任，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优先支持发展大化县教育帮扶工作，推动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努力通过桂冠电力“温暖的手”，把党中央、自治区党委政府

对壮乡人民群众的关怀，真正送到人民群众心中，以企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推动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建

设。 

（二）2022 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计划 

1.打造大化县乡村振兴教育帮扶“名片”。联合北师大全力推进

双方深度合作，从激励措施、教育软实力、教学设施等方面切实提高

大化教育水平。选派大化县骨干教师“走出去”、北师大优秀教师“引

进来”，利用北师大教育集团优秀在线学科课程和名师讲堂等优质教

学资源，有效提升以大化县高中为代表的教学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同时持续开展 “三金”发放工作，结合联合教育帮扶体系，进一步

细化发放方案，精准激励大化县优秀教师、学生，并做好部分贫困学

生的帮扶工作。邀请北师大专家深度参与大化县示范性高中前期规划，

并投入专项资金援建，帮扶完善大化县基础教育硬件设施，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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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资源不足。 

2.加快完成村级分布式光伏示范项目建设。抓好板兰村屋顶光伏

项目后续建设，在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并投入运营的同时，

加强技术指导和管理支持，使其成为大化县乃至全区农村屋顶光伏项

目示范点。不断开拓农村新能源电力消费新场景，通过倡导使用新能

源汽车、推广新能源农器具、普及现代化用电设施等方式，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所需的清洁能源需求，实现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

有机融合。 

3.持续加大培育特色产业力度。坚持以工业化理念、产业链思维

谋划乡村产业发展。立足大化县特色资源，注重帮扶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继续支持大化县七百弄鸡产业链完善，重点推动加快七百弄鸡育

种场建设，协同当地政府做好项目的建设投运，以及生产销售产业链

培育。实施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在巩固原有 57 个产业成果的同时，

支持脱贫培育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常态化组织开展农户养殖技

术、病疫防护和管理技能培训班，通过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营销

等培训，提升当地群众产业管理和运营水平。 

4.推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组织力为目标，落实党史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两学一做”常态化机制，加强基层干部党建培训，抓好

基层领导班子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深入研究党建帮扶的新

举措，创新内容和载体，拓展思路和方法，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支部

联建帮扶，提高帮扶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探索党员“一对一”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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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机制，形成党员指导党员，党员教育党员，党员帮扶党员的氛围，

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促进提升村内党员党性修养和能

力素质，把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到乡村振兴第一线。 

三、2022 年度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政府定点帮扶工作要求，履行央企

社会责任，2022 年公司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共计 2,950 万元，安

排帮扶项目共 21 个，涵盖教育、民生、产业、就业、党建五个方面

项目。其中： 

（一）教育帮扶约 2,645万元，包括大化县一所示范性高中建设

前期征地费用 1,800 万元，北师大教育集团培训大化县骨干教师、接

收北师大支教人员、开通各类培训课程及其他相关教学费用 500 万元，

奖教金、助学金、奖学金 300 万元，板兰小学教学及生活设施改善

45 万元。 

（二）产业帮扶约 85 万元，包括用于板兰村板上鸽子养殖场设

施巩固提升 40 万元，大化县农业产业项目帮扶 45万元。 

（三）民生帮扶约 188 万元，用于改善大化县北景镇板兰、安兰

两村民生问题。 

（四）就业帮扶约 10 万元，组织开展板兰、安兰两村的养殖技

术、病疫防护和管理技能培训班，以及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营销、

乡村振兴等培训。 

（五）党建帮扶约 22 万元，用于板兰、安兰两村党建宣传、文

明村庄建设，宣传乡村振兴的政策，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水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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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举办村委党建培训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组织开展党建

业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等培训教学，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帮扶资金同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后采用捐赠方式拨付，由地方政府

作为责任主体具体组织实施，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四、实施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对公司的影响 

实施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是公司响应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实施乡村振兴定点帮扶的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

将审慎选择乡村振兴定点帮扶项目，保障公司乡村振兴定点帮扶资金

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五、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的议案》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

合法。 

2.我们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是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坚持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动乡村振兴。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落实中央和广西自治区决

策部署，提出的《关于公司 2022 年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的议案》

是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民族要振兴，乡

村必振兴的责任担当。 

3.本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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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关规定。 

4.同意公司提出的《关于公司 2022 年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的

议案》。 

    六、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由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不超过公司 2022 年度乡村振兴帮扶资金

计划额度情况下，具体实施帮扶项目，并根据国家和地方政策要求，

适时调整帮扶项目实施进度。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2 年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计划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